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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低決算修正事項，增進財務

管理效能－以「國防部所屬」

單位決算為例

劉士銘

摘　　要

本文以蒐整審計部近5年對國防部所屬單位

辦理決算修正事項及審核報告內容為範疇，就

歲入、歲出決算審定修正原因及審計部重要審

核意見進行分析，並結合國防部主計局帳務中

心處理各項公務會計事務時，因各級單位作業

未臻周延，而肇生之財務疏失案件，如軍購案

超額結匯、退學及不適服現役賠款收繳、溢領

薪餉、獎金及勞工保險年資損失補償金等提出

檢討，並提供建議及研擬策進作為，以回饋預

算執行參考，降低本部決算審定修正事項及會

計作業內控風險，期使「國防部所屬」單位會

計事務順遂推展，增進財務管理效能。

壹、前　言

從政府治理觀點來看，我國政府審計職能

為考核財務效能及審定決算等，依預算法第28

條及審計法第70條規定，審計機關於政府擬編

下年度概算前，應提供審核以前年度預算執行

之有關資料，及對財務上增進效能與減少不經

濟支出之建議意見，以作為決定下年度施政方

針之參考。

近年來政府職能日益擴張，財政收支大幅

成長，復以各機關對於「公款法用」觀念日趨

成熟，政府審計工作重點已由傳統查察不法或

不符規定之「合法性審計」，擴展至更具附加

價值並以效能性為主之「績效性審計」，其主

要係針對各單位從計畫訂定、預算編製、執行

及完成進度等相關環節，進行評估、考核後提

出審查情形及應改善之作為。

國防部主計局帳務中心（以下簡稱本中

心）負責國防部所屬普通公務單位會計事務處

理，主要任務係依據各種記帳憑證，登入各

項帳籍，按月產生會計報告，年度結束時，依

規定編報決算，相關作業流程均環環相扣；然

而，國防部（以下簡稱本部）因組織縱深長，

在表報資料蒐整、彙編作業已有相當難度，再

加上近年來各單位因組織簡併、業管人員更迭

頻繁等，爰使得執行業務上均較其他機關困

難，且易肇生疏失案件。

鑑此，本文針對近5年審計部對國防部所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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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辦理財務收支抽查作業、決算審定修正事

項及審核報告為範疇，結合近年來本中心處理

各項公務會計事務時，因各級單位作業未臻周

延，而肇生之財務疏失、管制不當或未依會計

事務處理規範之案件，提供建議及策進作法，

以降低本部決算審定修正事項發生及會計作業

內控風險，有效提升財務管理效能。

貳、近5年「國防部所屬」
單位決算修正情形

依決算法第25條規定，審計部每年均對本

部所編「國防部所屬」單位決算書所列各項歲

入、歲出決算進行審查，經發現決算所列資料

核有不符規範者，依性質辦理增列、減列實

現數、應收（付）數、保留數及剔除等修正作

業。

以下分別蒐整審計部對本部近5年（99-

103）歲入、歲出決算修正情形，並探究其修正

原因，提供本部所屬各單位參考。

一、歲入決算審定數分析

灱歲入決算數修正情形

本部99至103年度歲入決算數經審計部

審查結果，除100年度修正金額計新臺幣

（以下幣制同）11萬8千餘元較小外，平均

每年修正數為1億6,573萬餘元，修正項目

計有「增列實收數」、「減列實收數」、

「增列應收數」及「減列應收數」等4類，

近5年修正數分析如表一、圖一：

圖一　99-103年度審計部歲入修正情形分析統計圖

表一　99-103年度審計部歲入修正情形分析統計表

單位：新臺幣元

類型 增列實收數 減列實收數 增列應收數 減列應收數 合計修正數

99 230,118,987 　 3,479,301 　 233,598,288 
100 118,196 118,196 　 　 118,196 
101 168,935,483 168,935,483 　 　 168,935,483 
102 118,791,663 118,791,663 　 　 118,791,663 
103 33,106,973 16,670,810 　 　 33,106,973 



主
計
季
刊

80

105年主計節專輯

另依歲入來源別區分，計有增列「罰

款及賠償收入」、「規費收入」及「其他

收入」等3項科目，修正總金額達5億5,455

萬餘元，其中以「其他收入」之「收回

以前年度歲出」為主要修正數，歲入來源

性質為軍購案退匯餘款，經彙整分析如表

二、圖二：

圖二　99-103年度審計部修正修正情形統計圖

表二　99-103年度審計部歲入修正情形分析統計表

單位：新臺幣元

科　　目 99 100 101 102 103

罰款及賠償收入 19,874,678 118,196 50,079,417 3,653,975 0 

規 費 收 入 2,400 0 0 0 0 

其 他 收 入 213,721,210 0 118,856,066 115,137,688 33,106,973 

合 計 233,598,288 118,196 168,935,483 118,791,663 33,106,973 

牞歲入決算修正原因分析

綜整歸納前述修正情形，其中主要原

因為當年度已收得確定為歲入之款項，於

國庫整理期間，未及辦理繳庫或逕列次年

度辦理繳納者，合計金額5億1,715萬餘元，

占總修正數93%，其主要項目為採購案廠

商逾期違約賠罰款、資源回收金及沒入押

標、保證金及軍購案結案退匯餘款誤列收

入年度等，各類型案件遭審計機關修正情

形如表三、圖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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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行政院主計總處（以下簡稱主計總

處）訂頒之「中央政府總決算編製要點」

第9點略以，各機關已收得確定為歲入之

款項，不得以預收款、代收款、暫收款等

科目列帳，應於國庫收支截止日前收回繳

庫；另第12點規範略以，各機關經收之歲

入，包括所有預算外之收入及預算內之超

收等各款，均應於12月31日前繳庫。其已

收因故未於上項規定期限內解庫者，得延

長至次年1月15日前解繳，並仍列作當年度

之收入。然上述款項均已收入本部機關專

戶，惟財務單位先行以代收款「30201委辦

結匯」及「30309收入待核退或轉正數」等

專用科目辦理收帳後，再行轉帳至正確歲

入科目，造成作業冗長耗時，或因預算支

用單位於國庫收支整理期間逕列新年度辦

理繳款，均已影響歲入繳款作業精度且未

符會計作業規範。

二、歲出決算審定數分析

灱歲出決算數修正情形

99至103年度經審計部審定歲出修正數

計有「增列實現數」、「減列實現數」、

「增列保留數」、「減列保留數」及「應

繳庫數」等5類（如表四、圖四）：

圖三　99-103年度誤列收入年度遭審定增列歲入實收數統計圖

表三　99-103年度誤列收入年度遭審定增列歲入實收數金額統計表

單位：新臺幣元

類　型 99 100 101 102 103

購案逾期賠罰款 19,458,906 0 79,417 3,653,975 　

外購案退匯餘款 194,875,312 0 118,321,048 96,708,448 33,106,973 

資源回收回饋金 0 0 19,426 0 　

沒入保證押標金 415,772 0 50,000,000 0 　

勞 保 補 償 金 0 0 515,592 0 　

標 單 工 本 費 2,400 0 0 0 　

合 計 214,752,390 0 168,935,483 100,362,423 33,106,9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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牞歲出決算修正原因分析

針對99至103年度歲出決算數審計部審

定後所列修正事項經綜整歸納主要區分為6

項，依序摘述如后（如表五、圖五）：

杕軍購案結匯金額逾美方財務需求值，逕

列實現數。

杌委製案未完成簽署認證核銷，逕列實現

數。

杈溢支年度薪餉、年終工作獎金及考績獎

金，須辦理繳庫。

杝工程及相關補助費賸餘款，無須支用須

辦理繳庫。

杍相關經費未檢據核銷或憑證欠缺規定要

件，須辦理補正。

杚未依規定核實支付相關費用及補助費，

遭審計部剔除繳庫。

圖四　99-103年度審計部歲出修正情形分析統計圖

表四　99-103年度審計部歲出修正情形分析統計表

單位：新臺幣元

類　型 增列實現數 減列實現數 增列保留數 減列保留數 應繳庫數 合計修正數

99 0 173,620,311 158,618,640 19,431,000 15,001,671 193,051,311 

100 946,134 171,221,773 170,275,639 1,273,986 1,273,986 172,495,759 

101 　 69,887,996 69,887,996 0 　 69,887,996 

102 　 467,185,403 467,185,403 0 　 467,185,403 

103 　 516,548,000 516,548,000 0 　 516,548,000 

備註：1.合計修正數=減列實現數+減列保留數=增列實現數+增列保留數+應繳庫數。

　　　2.99年度減列實現數19,431,000元為國庫未撥款金額，不列屬應繳庫數範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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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軍購超結匯」案件遭審計部

修正，所占比例達83%，且有逐年增加趨

勢，另審計部長期以來對「溢領薪餉」案

件頗為關注，近期並赴本部相關業管單位

實施專案查核，以下就上述案件分別說明

如后：

杕「軍購超結匯案件」

軍購案結匯金額逾美方財務需求

值，逕列實現數，歷年屢遭改列為應付

歲出保留數，經統計近5年度各軍種因類

案遭審計部修正情形如表六、圖六：

圖五　99-103年度審計部審定歲出類型分析統計圖

表五  99-103年度審計部審定歲出類型分析統計表

單位：新臺幣元

類　　　型 99 100 101 102 103

軍 購 超 結 匯 案 件 0 121,649,803 69,887,996 467,185,403 516,548,000 

委製案未完成認證核銷 158,618,640 0 0 0 　

溢 領 薪 餉 4,423,543 0 0 0 　

無 須 支 用 賸 餘 款 29,240,107 1,273,986 0 0 　

待 完 成 及 補 證 案 件 0 946,134 0 0 　

未 依 規 定 之 結 報 案 769,021 48,625,836 0 0 　

合 計 193,051,311 172,495,759 69,887,996 467,185,403 516,548,000 

表六　99-103年度審計機關審定超結匯增列應付保留數金額統計表

單位：新臺幣元

軍 種 99 100 101 102 103

陸 軍 0 81,043,638 0 23,762,998 516,548,000 

海 軍 0 0 69,887,996 443,422,405 0 

空 軍 0 40,606,165 0 0 0 

合 計 0 121,649,803 69,887,996 467,185,403 516,548,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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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102及103年度海軍及陸軍司令

部，軍購案結匯金額超出美方實際收款

值分別達4億4,342萬餘元及5億1,654萬餘

元，因未及時辦理保留，致遭審計部修

正減列實現數，並如數增列保留數。

杌「溢領薪餉」

審計部103年度審核通知列有本部各

單位人員溢領薪餉、獎金，未能於當年

度結束前以支出收回沖回當年度預算，

造成須於次年度以後執行收回；然相關

應收款項執行單位未及時通知帳務單位

並開立應收憑單據以列帳，導致管理資

訊落差。

另上述應收款項及以前年度各單位

遭審計部及行政院剔除、減列之保留或

已支用等費款，因部分單位於繳款時，

未能查明其列帳情形，並誤列繳款科

目，造成後端帳務部門最終帳籍登載產

生誤差，經統計近3年各單位因繳款科

目及年度誤列，須由後端帳務部門協助

辦理轉正案件者，合計77案，此皆影響

「國防部所屬」單位會計月報及年度決

算報告編製精確度。

參、近5年中央政府總決算
審核報告重要審核意見
分析

效能性審計區分「發現未盡職責」、「發

現效能過低」、「發現制度規章缺失」、「發

現設施不良」及「財務上增進效能與減少不經

濟支出建議」等5大類。針對99至103年度審

計部「中央政府總決算審核報告」所列，有關

本部重要審核意見，並彙整類型分析統計如表

七、圖七：

圖六　99-103年度審計機關審定超結匯增列應付保留數統計圖

表七　99-103年度審計部審核意見類型分析統計表

單位：件

類　　型 99 100 101 102 103

發 現 未 盡 職 責 12 19 18 8 13

發 現 效 能 過 低 6 4 2 6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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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審計部99至103年重要審核意見統計顯

示，以「發現未盡職責」類型佔總件數達70%

最高，此一情形主要歸咎於部分單位在執行各

項會計作業時，基層作業人員未諳法令規範，

或對於相關命令、指導及規定未能有效貫徹落

實，致產生相關作業之疏漏。

復因審計部近年來針對本部「退學及不適

服現役賠款」及「溢領勞工保險年資損失補償

金」等應收帳款之管制，均列有「發現未盡職

責」之審核通知及重要審核意見，請本部研

謀改善作為，並周延規劃建帳、收繳、核帳等

相關管控機制，故以下分別就上述案件肇生原

因、管制未臻落實情形分別說明如后：

一、退學及不適服現役賠款管制

自103年度起，國軍各軍事院校退學賠款金

額雖逐年降低，惟不適服現役賠款因實施募兵

政策，志願役士兵招募人數增加，有逐年攀升

趨勢。審計部103年度審核通知列有本部退學及

不適服現役賠款，債權管理、人事主管及帳務

部門等三方帳籍不符情事，經查明原因係債權

事實發生時，管理部門僅與人事部門完成命令

發布及管制等相關作業，卻未透過各單位主計部

門開立應收憑單送帳務部門據以記帳，無法有效

管制應收帳款執行情形，造成管理資訊落差。

另依「軍事學校預備學校軍費生賠償公費

待遇及津貼作業規定」第17點第4款略以：「軍

事學校學生非因德行考核未達基準遭退學或自

願退學，三年內轉服志願士官或士兵及再就讀

軍事學校者，……，免賠餘款及服滿四年義務

（完成學業並服滿現役最少年限），並由服現

役單位（再就讀學校）接續管制其義務履行，

若未完全履行，依本規定辦理賠償。」均可免

予賠償剩餘應賠款項。

圖七　99-103年度審計部審核意見類型分析統計圖

發 現 制 度 規 章 缺 失 2 2 1 3 2

發 現 設 施 不 良 0 0 0 0 0

財 務 上 增 進 效 能 與

減少不經濟支出建議
0 0 0 0 1

合 計 20 25 21 17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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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統計近5年因上述情形，報請審計部同意

辦理免賠註銷者，計有44人次，金額2,099萬餘

元，且有逐年增加趨勢，相關單位應確實登管

前揭退學人員再就學或轉服志願役因不適服現

役需賠款之註銷案件，以強化債權管制作業。

二、溢領勞工保險年資損失補償金管

制

本部因應業務緊縮、人力精簡，鼓勵聘雇

人員提前退休或資遣，訂定「聘僱人員專案

精簡優惠離退要點」，並於97年前陸續發放

勞工保險年資損失補償金（以下簡稱勞保補償

金），但前述人員如又重複領取老年給付時，

應於所領老年給付額度內繳回原領勞保補償

表八　104年度勞工保險年資損失補償金繳款情形統計表

單位：新臺幣元

軍 種 陸 軍 空 軍 後 備
國 防 部

參謀本部
軍 備 局

政 治

作 戰 局
軍 情 局

資電作戰

指 揮 部
合 計

金 額 1,051,065 1,920,032 581,982 259,200 4,099,027 133,200 467,288 23,150 8,534,944 

比 率

分 析
12% 22% 7% 3% 48% 2% 5% 0% 100%

金，為管制收繳成效，本部於103年1月9日令頒

「國防部及所屬機關離退職聘雇人員勞工保險

年資損失補償金追繳作業要點」，並於104年度

新增歲入預算科目「119920勞保年資損失補償

金」，以為繳款依據。

然經檢視審計部103年度決算審核報告重要

審核意見及本部104年度繳款情形所示，上揭應

收款項截至105年度1月止，仍有7,200萬餘元尚

待收繳，另以104年度收繳情形顯示，各單位填

製歲入憑單時，均未於相關欄位註明該款項是

否為分期繳款案件，致無法依以前年度應收帳

款納帳列管。

以下彙整104年度各單位勞工保險年資損失

補償金繳款情形統計如表八、圖八：

圖表八　104年度勞保補償金繳款情形分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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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低決算修正事項，增進財務管理效能－以「國防部所屬」單位決算為例

肆、建議及策進作法

為使「國防部所屬」單位會計事務處理更

臻完備，本文依前述審計部對本部決算審定修

正事項及本中心帳務處理發現之相關問題，提

出建議及策進作法，供各單位執行各項任務之

參考。

一、研修作業規範，落實教育訓練

灱鑑於各單位因各項歲入案件辦理繳庫作業

時（包含收支結束日前各歲入科目已收因

故未於1月15日前繳納之各項案件），未

歸屬繳納事項發生之會計年度，履遭審計

部修正增列實收數。復依「中央政府總決

算編製要點」規範時程，本部辦理年度終

了預算執行作業重要時程管制時，應據以

明確訂定歲入、歲出相關作業，然目前各

單位對於上述款項之處理，仍多以「代收

款」方式先行列帳後，再轉至正確歲入科

目，或逕列新年度歲入辦理繳款，顯與上

述編製要點精神未符，故針對類案建議應

從規範面進行修正，將各財務單位及預算

支用單位實際作業需求，檢討納入年度結

束整理期間之期程辦理，並藉由財務輔訪

或相關教育訓練時機，實施標準作業流程

示範及應行注意事項宣導，各司令部層級

單位亦應於年度終了前加強宣導，俾符合

相關作業程序及規範，有效提升本部決算

作業精度。

牞各項歲入案件事項發生時（包含各軍事

院校之退學賠款、各單位之不適服現役

賠款、經法院判賠占用國軍土地之賠款

等），未依會計制度規範之權責發生基礎

認列收入，以致遭審計部修正增列應收

數。依普通公務會計制度規範，各類交易

事項應採權責發生基礎。因此，各司令部

層級單位應確實管制各單位發生應收帳款

案件時（如退學賠款、不適服現役賠款、

溢領勞保補償金等），應於事項發生年度

結束前，檢附憑證（人事命令）併同歲入

憑單送本中心認列收入，並定期檢視相關

帳籍是否相符。

犴各單位宜針對近年來遭審計部及行政院剔

除、減列之保留或已支用等費款，繳款錯

誤之案件援引為業務執行之參據，並結合

退學及不適服現役賠款帳籍核校期程，適

時透過會議研討、輔訪等方式實施宣導，

以收教育訓練之成效。

二、妥適編列預算，確按計畫執行

國家財政日趨緊縮，國防預算之爭取亦更

趨困難，審計機關因軍購超結匯案件改列本部

實現數為應付保留數，雖不致影響決算審定

數，卻也顯示本部在預算執行面，相關財務收

支管控作業未盡周延，若無法就外匯結匯實務

作業，有效控制超結匯案件發生，後續恐將影

響審計機關對本部軍購案，採現行「在途物

資」記帳列管方式提出質疑及糾正，建議各單

位於年度結束前處理軍購結匯案件，務須經過

審慎評估及充分協調後再行決定辦理方式，俾

使本部財務收支管控作業更臻完善。

三、落實核帳作業，建立內控機制

灱退學及不適服現役賠款清校管制

各單位主計部門應與人事部門針對審

計部所列，本部管理資訊落差部分進行清

查，將應列待收繳款項人員逐一造冊列管

（包含姓名、金額、身分證字號等），依

冊列名單開立「歲入預算收入憑單」應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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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年主計節專輯

劉士銘上校

現任國防部主計局帳務中心

主任；國管院專科軍官78年班、經

理正規班85年班、國管院資源管理

所94年班；曾任組長、科長、處長

等職。

款聯（第3聯），併同人事命令及相關佐證

資料，送帳務部門列計應收數管制；另定

期與人事部門、財務單位及帳務部門實施

對帳作業。

牞溢領薪餉、獎金等應繳款項清校管制

薪餉發放單位應針對溢發之薪餉、獎

金逐案管制（以1人次為1案），並定期與

支薪單位完成核帳作業；至年度結束時，

將確定無法於當年度追回之溢發款項，逐

案開立憑單送帳務部門納帳列管。

犴退學再就學人員管制

各單位有退學後，再就學或轉服志願

役人員，應加強帳籍管制作為，於原單位

事實發生同意免予賠償未到期之金額時，

將該退學學生相關帳籍資料（人事命令、

繳款紀錄等）移至新單位列案管制，並納

入該員未來如再未服滿現役退伍金額合併

計算；另針對上述人員，應由人事主管部

門統一於兵籍資料詳細登載核定文令、賠

償金額、管制期限等資訊，並送各相關部

門執行列管。

四、強化債權作業，避免公帑損失

灱修訂發放機制規範

勞保補償金發放機制係依本部訂定之

「國防部及所屬機關（構）聘雇人員專案

精簡（裁減）優惠退離要點」為依據，為

使後續不再有類案產生，應建議主管單位

針對上述規範及發放機制儘速修訂，並律

定往後如遇專案精簡案件，篩選及管制勞

保補償金發放之標準。

牞建立前端預警機制

目前依前項規範已領取勞保補償金之

國軍現職人員，離退時至勞保局重複領取

老年給付，建議各單位應建立預警機制，

預判可能請領人員名單，主動聯繫協調並

管制領款狀況，一經發現領取事實，即刻

辦理相關催繳作業。

犴建立後端帳務管制機制

為強化勞保補償金繳款管制作為，本

部已於104年度起設立歲入預算專屬科目

「119920勞保年資損失補償金」供各單位

繳納，各單位應確實清查所屬業管是否有

應繳納而未繳納，抑或屬已執行分期付款

繳納之待清償人員後，以「一人一案」方

式開立歲入應收憑單，送帳務部門據以列

帳管制，後續並參考「退學及不適服現役

賠款」管理機制，採一案一卷之方式建案

（依歲入憑單權責編號、姓名、身分證字

號為列管依據），以達帳務管制之正確與

即時性。

伍、結　語

國防預算額度之爭取在當前國家政策及經

濟環境下實屬不易，近來復因配合募兵政策推

展及救災任務等支出更形窘困。

惟本部仍存有重預算執行，疏忽決算審定

結果之現象，審視審計機關修正事項及審核報

告，多數涉及全軍各級單位（承辦人員）財務

責任。鑑此，更應重視審核意見內容並研擬改

進作為，以鑑往知來的態度面對及處理問題，

俾使「國防部所屬」單位會計事務如期如質推

展。


